雅 歌


Song of Songs








引言





雅歌是首詩。她喚醒我們的個人經歷，總是深入我們的內心，因為它寫的是“愛”和“被愛”。作者將兩者的相遇安排得如同在夢中，為了揭開神秘這一層面紗。尋找、相遇、躲避，始終迷人並真實，因為被愛者發現自己面對的是“另一位”－“唯一者”。“愛人者”則專注于尋找她，她是他所選擇的、唯一的、不可被取代的。所以書的標題是：雅歌－歌中之歌。在希伯來文中，這種組詞結構是用于表述最高級的意義的：精粹之歌或至高之歌。


讀者們仍要提出問題：難道我們不該給詩中表達的愛一個稱謂嗎？我們知道：天主是愛，那么，詩中表達的愛能否被稱為天主？作者談論、表現的難道不就是天主嗎？因為在基督徒的語言中，天主不只是神聖的存在，祂還是人格化的。雅歌熱情歌讚情人之愛－一種攫取全身心的愛，不由令人想到它確實是一曲愛情禮讚，並沒有宗教傾向。在埃及和印度的文學中，也有大力歌頌愛情的詩篇，讓人最終與“無限者”的神秘融合在一起。這種例證適用在此嗎？


聖經文化有其獨到的途徑。在發現愛的道路上，首先有先知，他們被唯一者熱烈的愛所吞噬，從他們的經驗開始，人類的愛情被提煉昇華。先知們早就藉由他們體驗到的婚姻關係，來述說天主和祂子民的盟約（歐1:2）。我們可以在歐瑟亞書的詩歌2:4-22中，找到同樣的用語。兩者的主要區別：歐瑟亞代表被淫亂的以色列拋棄的天主，“被愛者”以色列沒有感受和激情；而雅歌所呈現的是“被愛者”的感受和思想，是她在說話、在感想、在分析。這種變化中有時間變遷的痕跡，就所有資料推斷，雅歌成于公元前三至四世紀，當時的以色列有一小部分人，在盡一切可能愛、警醒、不放走任何靈感，他們是“以色列貞女”的代表。雅歌的作者無疑是其代言人。另外，他們還用了人類愛情的話語，來表達他們與天主之間一種特殊的關係。有一天，這種關係將延伸至整個以色列。


當雅歌的作者鋪展愛之夢時，他再度體驗了選民的希望。天主的最愛是以色列和她的土地。作者就像以色列最激進的少數人，等待熱愛者以默西亞王和選民配偶的姿態降臨。這種背景可以解釋歌中所用的許多對比，如果它們被用于一般定婚情侶身上，將顯得奇怪。實際上，這是引過去以色列聖殿和民間的典故。


雅歌與偉大的先知書一樣，雖然它們採用了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，但是都寫出了對天主－愛的體驗，正是天主－愛啟發了整個夢境，借用了人的形象。


猶太傳統把它當聖愛之歌看待。沒有提到，天主其實是故意的，從頭到尾祂都存在，同時是愛與愛人的“唯一者”。





雅歌的作者


雅歌被視為所羅門的作品：就像聖經中其他各書，這不過是借用其名而已。作者是公元前三世紀的一位聖人，也是聖經“智慧書”的作者之一。


以色列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，婚姻儀式包括“新郎之歌”和“新娘之歌”（耶7:34； 16:9；默18:22）。但是就像我們從埃及的情詩中得知的一樣，在以色列，這些通俗歌曲並沒有留下什么痕跡。實際上，我們這位作者，無疑的是位聖人，所做的就像偉大的音樂家一樣，利用通俗的旋律，來完成偉大的藝術作品。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，他為了要用詩意的方式來說他必須說的，採用了傳統情歌的表現方式和外部架構。這是對作為《聖經》很重要一書《雅歌》之解釋。





基督宗教國家中的雅歌


在基督教國家，擁有雅歌的是僧侶。他們放棄日常生活中愛的相遇，把雅歌視為一種寓言，一幅精神體驗的畫。肉體情愛的描寫，一點沒有攫取他們的心神，卻幫助他們了解和唯一者的愛情，是可以如何強烈、如何急切、如何投入。


實際上，他們要把抓住的寶藏還給基督宗教。歐洲在十二世紀時出現了對人性之愛的認識的最初征兆，在野蠻人入侵的那幾百年，這原是被忽略的。直到那時，幾個偉大僧侶和隱士的精神體驗才具有了決定性。經過他們重讀和加註的雅歌，讓人們對愛情的神秘有了認識。剛開始的情歌和故事是相當粗糙的，漸漸地它們被“宮庭愛情”文學所取代。自此以后，幾百年來，婚姻愛情的重要性受到一再的肯定。


有時候，人們會灰心喪氣地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，電影和電視從來不忘重複墮落的文化，只表達承諾永不會實現的愛情。雅歌的中心即是對真愛的渴求：它永遠發自天主，而且就像天主一樣忠貞不渝，超越死亡。











$ 1.2 我雖黝黑，卻是可愛...是太陽將我曬黑 被愛者代表了猶太會眾，當時以色列已喪失了名譽和獨立，剛從流放中返鄉，雖然窮困，卻充滿熱情。她承認：我已不能去照看自己的葡萄園，也就是，我的土地，巴勒斯坦。


國王，愛人者，也就是上主。第一首情詩是被愛者的夢，夢中她已然回到君王處，並告訴自己，“總有一天”他們將進行一場渴望已久的對話。唱詩班告訴她她將找到情人的地方，其實這個地方她早就知道：牧者的帳篷，這個說法是指熙雍山，聖城，由國王－牧者，達味的子孫所統治。


我雖黝黑，卻是可愛：雖然她臉色黯黑，卻受到揀選和重視－也許正是因為她曾受苦難、犯錯誤和被欺騙。她的獲得是因為自認無足輕重，而這種謙虛對天主而言，比許多好作為更有價值。她的被照被燃可能正是因為凝視那想她的一位。


$ 2.8 報喜的春天：愛來尋找被愛。沒有終止、沒有意義的試鍊已經結束。愛人樂于歌唱他心愛的人的美麗。在此信仰是必要的：我們剛合上一本期刊，它告訴我們數百萬的銀河系在一百五十億年前像肥皂泡一樣爆裂。而歌中說祂在無數渺小的人中尋找一份愛。真的嗎？可能嗎？這成千上萬的世紀和恆星可能不過是藏在一至上人格，即愛的泉源，非常不同的深度內的雲煙。這種愛不只是人的愛，因為在祂自己體驗愛的同時，祂的精神點燃我們心中的火焰。


我們已經說過這段文字有其時代的痕跡。2:15當然是引用一個團體無法追尋其天主的典故。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處清靜地，至少沒有蚊子，沒有昆虫，沒有一切阻止我們享受天主臨在的地方？試問：那樣做，有意義嗎？


$ 3.1 夜間我躺臥床上，尋覓我所愛的人： 愛能使我們徹夜不眠。瑪利亞瑪達肋納走遍整個城市，找尋耶穌，第一次，她遭到行人的嘲笑。她逕入屋內，看門人不敢阻止她，她知道自己會找到耶穌。“我不會讓他走”，但是耶穌有一天會對她說：“別拉住我不放。”（若20:17）。


$ 3.6那從曠野上來的是誰？ 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追憶是天主從沙漠中走向祂的聖殿－所羅門的聖殿。通過所羅門，我們期待的是天主親自和祂的默西亞的到來。在梅瑟時代，雅威藏于煙雲之中，陪伴祂的子民。


愛人再次唱歌讚美他心愛的人。這一段所使用的很可能是傳統的對句，也就是新婚夫婦在婚宴上對唱讚美對方。


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你奪去了我的心神：我們該如何美言天主，如何描述天主愛人的角色？也許我們最難發現的正是天主的這種面貌，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整部聖經中所說的揀選，選民，和被選中的人呢？難道是因為有些人不被揀選，受到詛咒，還是因為天主的愛永遠同時是父親的愛和情人的愛？因此，祂在聖子中降臨，如同祂對自己的稱呼：“配偶”。


注意3:11，它和6:8一樣與詠45相似。


今天，全世界男女都希望在這被污染和物質化的世界中尋找超人或事物，其中不乏各種方法，而“東方的”教義擁有更多的讀者群。我們不要認為天主只將自己默示于基督宗教中，但是我們必須避免混淆：雖然神秘、沉思、靈性這些詞句也同樣為其他宗教所使用，但是意義卻不相同。而雅歌就像若望的書信，告訴我們何者適合基督宗教的神秘主義：


－基督徒對天主的尋求，最重要的不是“實驗”，而是彼此相愛；


－這種追尋不是在長期禁慾后得到的“東西”，而是當其願意時願意給予，甚至奉獻整個自己；


－如果我們說到靈性，這是天主的聖神在我們身上產生作用的問題。雖然祂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引導我們，但總會使我們與十字架上的基督結合；


－我們對天主的最終體驗將以真正婚姻形式的合二為一作終點，人的人格得到轉變，漸漸分享天主的一切，但並不會使一個人不再是自我。有無數的見證者有這樣的經驗，這些人知道沒有任何其他的智慧方式能給予他們所完成的轉變。	


$ 4.12繼依撒意亞慶祝新耶路撒冷－上主的新娘（依61:10和62:5）之后，雅歌對將成為新子民的貞女新娘有所沉思。


4.12你是一座關鎖的花園：她完全將自己保留給受祝福的那一位：這就是在子民許多不貞的行為之后，天主所期待的貞潔新娘。所謂不貞，即人人但求自利的許多宗教和宗教儀式，其中天主不被當作愛人對待。獻給天主的貞潔：這種方式是說足以而且能夠給予一切，用不著事前或同時嘗試其他的經驗。我們在這裏再次看到童貞瑪利亞的影子。


讓我的愛人來到他的園中： 大多數的時候，我們的善行對天主來說，並不是特別的重要，因為這些善行不全然是為了天主，反而是我們自己兌現了善行百分之九十五的價值。我們希望別人看到、知道這些善行，做了善事使我們感覺較好，而且，我們還請求天主把我們所做的這些善事也考慮進去。最后祂發現所有的果實都被其他人摸過或嚐過。	


$ 5.2體驗我們的重量：有多少次天主和我們擦身而過，而我們卻沒有察覺？“我會像個小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刻到來。”（默3:3）。


我雖然睡臥，我的心卻徹夜不眠： 並不是一無所求的人才睡得著，即使精神是願意的，肉體卻是軟弱的。他滿載著祝福而來（這便是“露珠”的意義），但我們錯失了機會：我們認出祂時已經太晚了，我們沒有馬上開門，實際上是因為害怕一切未知的事物，他知道時候未到，但是還是留下一絲造訪的痕跡：我的雙手滴下沒藥，已種下的，將來會收穫。	


5.7 城裡巡邏的衛兵遇見了我：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在流放歸來后，猶太會眾所面對的政治情形。雖有重建的開端，但外族的統治仍在繼續。在1:9中有形象的表達：法老御車上套的牝馬 這與依26中強調的一致。


$ 5.10 毫無疑問地，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“新郎之歌”和“新娘之歌”的傳統詩句（見引言），但因為這些通俗歌曲沒留下什么痕跡，很難說是不是引了以色列這片土地和聖殿的典故。以色列憶起了第一座聖殿的光華，因為這時他們所擁有的不過是非常簡單的聖所，他們便夢想著天主會親自造訪的聖殿。


$ 6.3 我的愛人屬于我，我也屬于他： 經過了千年的救贖歷史，我們和梅瑟相距有多遠啊！


因為申命紀也提到愛，把許多梅瑟沒說過的，都歸諸他。但這是偉大先知的宣講。且讓我們記住，對他們而言，準新娘這個配偶永遠是指以色列全體。在基督宗教的團體中（一些聖詠中也說到），聖經被當作天主愛人的歷史來讀，那些人是祂早就認識並加以聖化的。


如果天主把自己當成愛和愛人默示出來，這並不是一種述說的方式，祂告訴我們的正是祂的本性，天主的永恆是愛的宴席，伴隨著不斷的創造。在這種結合的喜悅中聖子和聖神的“位”從中湧現。但是我們常常遲于思考，遲于表達，我們總是在想，如果天主是無限偉大，那么依照我們的概念，祂必然是一位紳士，一位偉大的學者，當然還是一位偉大的工程師。


將6:8-9和詠45作比較。這首詩不太可能寫于國王的婚禮，只是以王室婚禮作一意像罷了。它說得是默西亞統治的正式開始。“王后與嬪妃”是異族國家，她們皆臣服于默西亞王，他們根本無法阻止以色列保持“唯一者”的身份。


$ 6.8 我的鴿子，我的完人，卻只有一個：對于以色列，對于任何接受天主愛的印記的人，這都是適用的。所有人都在基督內被愛，有些人比那些只獲得一種才能的，更為基督所愛，但是每一個人得到的愛都是獨一無二的愛，這使得每一個人感到獨特，就如同不知道別人得到什么似的，甚至連宗徒和聖母都有這樣的感覺。因為愛必然有嫉妒，雖然在天主的國度並沒有嫉妒的容身之處。	


$ 7.2 無疑的，這裡對愛人的描寫是新郎新娘情歌中的傳統組成部份（見引言），但它實際上指的是巴勒斯坦。


7:6 被長髮擁住的國王很可能指北部的小王國提洛。在詠45中也提到過。


$ 7.11 我屬于我的愛人，他醉心戀慕著我： 這是取自于創世紀（3:16）的句子，但在這裡應在女人身上的詛咒卻轉變過來，她未必要受制于丈夫，反倒是丈夫需要她。天主需要我，但不是要我為祂做什么事。這是一種對創造生命，對與我共享的愛的體驗，而這只能通過我得到。


$  8.1 但願你是我的兄弟： 這是說：難道我不可能逃脫社會規則和社會加諸我的傳統嗎？我們可不可以自由地與天主連結，而不拘于儀式、宗教態度，和所有雖然非常有用，但只能限時限地而使用的一切？


$ 8.6 愛情像死亡一樣猛烈： 詩歌的終結是上主和子民永遠結合的許諾。善妒的天主的愛是猛烈的，天主置于子女心中的愛也是猛烈的：“誰能將我們和基督的愛分離？”（羅8:35）。


正如在此表述的，無論是神聖的愛還是凡人的愛，只要是真誠的，就沒有區別。我們的社會並不懂得這一點，它沒有看到男女之愛要擺脫社會生活的約束，擺脫為男性主宰的世俗偏見，成為人們結合的好所在。同時我們看到一個人與另一個人完全結合時，有對“失去自己”的恐懼。有許多人試著想把兩件矛盾的事結合起來：竭力尋找達到完滿的喜悅和自我的愛，但如有找到更佳情愛的可能性時，即作出分離的決定。


此處聖經的經文，將愛擺在首位，而不是快樂。雅歌不惜任何代價去理解愛，而福音告訴我們愛的代價是什么。只有這樣做才能保住婚姻：人們結婚是對一項召喚的共同回應，幸福是天主給我們的恩賜。


$ 8.8 雅歌最后的詩節，從8:8 起是后來加在詩末的，含有政治意味，也有其重要意義：讀者在雅歌中看到的是以色列會眾所受的啟發，她的期望就是她的意願。


